
最新种地劳动心得 大学生劳动教育心得
体会(通用5篇)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协议，签订签订协议是最有
效的法律依据之一。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
写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危化品运输合同最需要注意篇一

第一百一十三条承运人应当对铁路运送期间发生的旅客人身
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不可抗力、旅客自身健康
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
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在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因第三人原因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由
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在能够防止或
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承运人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一百一十四条在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携带品毁损、
灭失时，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旅客证明其确已携带进站乘车，且能够确定携带品价值的，
按下列规定赔偿：

（2）以处理单位所在地物价部门或价格评估机构确定的物品
价值赔偿。

第一百一十五条承运人应当对承运的行李、包裹自接受承运
时起到交付时止发生的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或者损坏，
承担赔偿责任。



因下列原因造成的行李、包裹损失，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1．不可抗力；

2．物品本身的自然属性或合理损耗；

3．包装方法或容器不良，从外部观察不能发现或无规定的安
全标志时；

4．托运人自己押运的包裹（因铁路责任除外）；

5．托运人、收货人违反铁路规章或其他自身的过错。第一百
一十六条行李、包裹事故赔偿标准为：

按保价运输办理的物品全部灭失时按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
不超过声明价格。部分损失时，按损失部分所占的比例赔偿。
分件保价的物品按所灭失该件的实际损失赔偿，最高不超过
该件的声明价格。

未按保价运输的物品按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连同包装重量
每千克不超过15元。如由于承运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
不受上述赔偿限额的限制，按实际损失赔偿。

第一百一十七条行李、包裹全部或部分灭失时，退还全部或
部分运费。

危化品运输合同最需要注意篇二

第三十四条旅客不能按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乘车时，应当
在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开车前办理一次提前或推迟乘车签
证手续，特殊情况经站长同意可在开车后2小时内办理。持动
车组列车车票的旅客改乘当日其他动车组列车时不受开车后2
小时内限制。团体旅客不应晚于开车前48小时。



在车站售票预售期内且有运输能力的前提下，车站应予办理，
收回原车票，换发新车票，并在新车票票面注明“始发改
签”字样（特殊情况在开车后改签的注明“开车后改签不予
退票”字样）；原车票已托运行李的，在新车票背面注
明“原票已托运行李”字样并加盖站名戳。

必要时，铁路运输企业可以临时调整改签办法。

第三十五条旅客在发站办理改签时，改签后的车次票价高于
原票价时，核收票价差额；改签后的车次票价低于原票价时，
退还票价差额。

旅客办理中转签证或在列车上办理补签、变更席（铺）位时，
签证或变更后的车次、席（铺）位票价高于原票价时，核收
票价差额；签证或变更后的车次、席（铺）位票价低于原票
价时，票价差额部分不予退还。

第三十六条因承运人责任使旅客不能按票面记载的日期、车
次、座别、铺别乘车时，站、车应重新妥善安排。重新安排
的列车、座席、铺位高于原票等级时，超过部分票价不予补
收。低于原票等级时，应退还票价差额，不收退票费。

第三十七条持通票的旅客在中转站和列车上要求变更径路时，
必须在通票有效期能够到达到站时方可办理。办理时，原票
价低于变径后的票价时，应补收新旧径路里程票价差额，核
收手续费；原票价高于或相等于变更后的径路票价时，持原
票乘车有效，差额部分（包括列车等级不符的差额）不予退
还。

第三十八条旅客在车票到站前要求越过到站继续乘车时，在
有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列车应予以办理。核收越站区间的票价
和手续费。

第三十九条两名以上旅客共持一张代用票要求办理分票手续



时，站、车应予以办理。办理时按分票的张数核收手续费。

危化品运输合同最需要注意篇三

第七十九条行李、包裹的运到期限以运价里程计算。从承运
日起，行李600千米以内为三日，超过600千米时，每增加600
千米增加一日，不足600千米也按一日计算。包裹400千米以
内为三日，超过400千米时，每增加400千米增加一日，不
足400千米也按一日计算。快运包裹按承诺的运到期限计算。

由于不可抗力等非承运人责任发生的停留时间加算在运到期
限内。

第八十条行李、包裹超过规定的运到期限运到时，承运人应
按逾期日数及所收运费的百分比向收货人支付违约金。一批
中的行李、包裹部分逾期时，按逾期部分运费比例支付。违
约金最高不超过运费的30%。行李、包裹变更运输时，逾期运
到违约金不予支付。

收货人要求支付违约金时，凭行李票、包裹票在行李包裹到
达次日起10日以内提出。

第八十一条收货人要求将逾期运到的行李运至新到站时，可
凭新车票办理，不再支付运费，承运人也不再支付违约金。

第八十二条行李、包裹超过运到期限30天以上仍未到达时，
收货人可以认为行李、包裹已灭失而向承运人提出赔偿。

危化品运输合同最需要注意篇四

第九十八条凡要求单独使用加挂车辆或加开专用列车时，均
按包车办理。包车人应先向承运人提出全程路程单。

第九十九条经协商同意，包车人应与承运人签订包车合同。



包车合同主要载明：

1．包车人、承运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姓名、电话；

2．包用车辆种类、数量；

3．发站和到站站名；

4．时间；

5．包车运输费用；

6．违约责任；

7．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签订包车合同的同时，包车人应缴付定金。

第一百条包车人改变或取消用车计划时，应向承运人缴付延
期使用费或停止使用费；因包用车辆自其他站向用车站调运
车辆产生空驶时，还应缴付空驶费。承运人违约时应双倍返
还定金。

包车人在中途站、折返站要求停留时，应缴付停留费。请求
延长使用时，由中途变更站报请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核收
运输费用。缩短使用时，已收费用不退。

危化品运输合同最需要注意篇五

第二十五条直达票当日当次有效，但下列情形除外：

（1）全程在铁路运输企业管内运行的动车组列车车票有效期
由企业自定。

（2）有效期有不同规定的其他票种。



通票的有效期按乘车里程计算：1 000千米为2日，超过1 000
千米的，每增加1 000千米增加1日，不足1 000千米的尾数
按1日计算；自指定乘车日起至有效期最后一日的24时止。

第二十六条遇有下列情况可延长通票的有效期：

1．因列车满员、晚点、停运等原因，使旅客在规定的有效期
内不能到达到站时，车站可视实际需要延长通票的有效期。
延长日数从通票有效期终了的次日起计算。

2．旅客因病中途下车、恢复旅行时，在通票有效期内，出具
医疗单位证明或经车站证实时，可按医疗日数延长有效期，
但最多不超过10天；卧铺票不办理延长，可办理退票手续；
同行人同样办理。

危化品运输合同最需要注意篇六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

公民身份号：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买方)：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

公民身份号：___________________

经平等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甲方所有的铺路机转让给乙方
一事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一、机械概况

品牌：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

机号：___________________;

二、转让价格：_____元。

三、甲方承诺对上述铺路机享有合法的完全的所有权，乙方
基于该承诺购买上述铺路机。如因第三人向乙方主张铺路机
的所有权或他物权导致乙方经济损失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
同，并向甲方主张损失赔偿。

四、铺路机现状已由双方确认。因该铺路机系二手旧机，甲
方对于铺路机的运行状况及工作状况均向乙方作了充分的说
明，乙方对于该铺路机的现状以及日后运行可能出现的`问题
均已了解。

账号：_____;

开户行：_____;(请注明所在支行)

乙方付款迟延的，应按欠款额的日千分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迟延超过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六、铺路机由甲方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在交付给乙方，
乙方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进行验收，乙方对于铺路机的运行
状况及设备数量、质量有任何不符合双方在本合同中的说明
及约定的，应当场以书面形式交由甲方确认并由双方协商解
决，交付后即视为验收合格。

甲方应在交付铺路机时将产品合格证原件及购机票据原件交
付给乙方，未有前述合法证明文件的，乙方有权拒绝接受铺
路机的交付并解除本合同。

七、铺路机交付后，因该铺路机的运输、运行所产生的任何



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包括铺路机本身的故障、质量问题产生
的损失以及对第三人的侵权所产生的损失。铺路机交付后承
担了上述责任，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八、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任何争议，由甲方住所地法院管
辖。

九、各方当事人均承诺合同抬头所注明的地址为法定地址，
若发生诉讼事宜，上述地址可确保人民法院送达法律文书，
若有变动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否则造成通讯不利的法律责
任应由其自行承担。

十、各方应对方违约承担的违约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所
支付的诉讼费、交通费、律师代理费等合理维权支出。

十一、本铺路机转让合同自签订捺印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
甲方一份，乙方一份。

甲方：_____

乙方：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